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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说明事项 

一、地方政府债务情况说明 

（一）全市债务情况 

1.2021 年全市政府债务限额和余额情况。按照预

算法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国发﹝2014﹞43 号）有关规定，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实行限额管理，年度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等于上年地方

政府债务限额加上当年新增债务限额。 

2020 年省财政厅核定我市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3010.9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1151 亿元，专项债

务限额 1859.9 亿元）。2021 年省财政厅核定我市新增

债务限额 198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60.3 亿元，

专项债务限额 137.7 亿元）。因此，我市 2021 年地方

政府债务限额 3208.9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1211.3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1997.6 亿元）。截至 2021

年底，我市政府债务余额为 2890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余额 1070.3 亿元，专项债务余额 1819.7 亿元，政府

债务余额控制在限额以内。 

2.2021 年全市政府债务还本付息支出情况。2021

年，全市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178.1 亿元，付息和

发行费用支出 37 亿元。全市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203.8 亿元，付息和发行费用支出 61.4 亿元。 

（二）市本级债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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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1 年市本级政府债务限额和余额情况。2020

年市本级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1252.2 亿元（其中:一般

债务限额 509.8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742.4亿元）。2021

年新增专项债务限额 17.7 亿元。因此，市本级 2021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1269.9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

额 509.8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760.1 亿元）。截至 2021

年底，市本级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1135.2 亿元，其中:

一般债务余额 452.8亿元，专项债务余额 682.4亿元。 

2.2021 年市本级政府债务还本付息支出情况。

2021 年，市本级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100 亿元，付

息和发行费用支出 16 亿元；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123.4

元，付息和发行费用支出 25.1 亿元。 

（三）2021 年全市和市本级债券发行情况 

2021 年，我市地方政府债券发行 453.4 亿元（一

般债券 189.1 亿元，专项债券 264.3 亿元），其中：新

增债券 169 亿元（一般债券 52.3 亿元，专项债券 116.7

亿元）；再融资债券 284.4亿元（一般债券 136.8亿元、

专项债券 147.6 亿元）。 

市本级地方政府债券发行 185.5 亿元（一般债券

77.9 亿元，专项债券 107.6 亿元），其中：新增专项

债券 15.4 亿元；再融资债券 170.1 亿元（一般债券

77.9 亿元、专项债券 92.2 亿元）。 

二、转移支付说明 

2021 年，省对我市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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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亿元，较上年减少 1.3 亿元，下降 0.6%，其中：

一般性转移支付 134.5亿元，专项转移支付 61.9亿元。 

市对区（园区）转移支付补助 336.4 亿元，其中：

一般性转移支付 260.4 亿元，较上年增加 19.6 亿元，

增长 8.1%，市对区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提高到 77.4%；

专项转移支付 76 亿元，占转移支付补助 22.6%。 

三、“三公”经费、机关运行经费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情况 

“三公”经费是指市级部门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

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公

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

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指单位公务用

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

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

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2021

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决算总额为 2.04

亿元，比上年决算增长 10.8%。其中，因公出国（境）

费 7 万元，比上年决算下降 98.7%；公务用车购置及

运行维护费 1.96 亿元，比上年决算增长 15.5%；公务

接待费 0.08 亿元，比上年决算下降 13.4%。“三公”

经费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受疫情影响，增加了急救车辆

的购置及运行维护费用。 

（二）机关运行经费情况 



4 
 

机关运行经费是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

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

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

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

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2021 年市本级机关运行

经费 9.1 亿元，较上年增加 0.6 亿元，增长 6.6%。 

四、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2021 年我市市级在初步建成“全方位、全过程、

全覆盖”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提质增效。在全省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考核中，我市排

名第一。 

一是巩固三全体系建设成果，实现常态化管理。

深化构建全方位格局，继续对全市各区做好区级财政

综合运行绩效评价，推动区级财政健康、可持续、高

质量发展；实现了对具有专项资金管理职能预算部门

的财政重点评价 2 年全覆盖，为全省首家。不断加固

全过程链条，首次邀请行业专家参与到绩效前评估工

作中，对评估材料开展论证审核；首次将部门预算内

运转类其他项目纳入绩效目标编制范围，确保部门预

算安排的资金都有其明确的使用目标和预期效果；继

续实现绩效前评估、绩效目标编制和部门自监控、自

评价全覆盖；将财政重点评价的重点放在为民办实事

项目，以及市委市政府重点关注的、与社会经济发展

和稳定密切相关的政策项目上，对市发改委等 17 家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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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部门和开放型经济发展等 15 个政策项目开展财政

重点评价，对过江通道建设和运营维护等 4 个政策项

目开展财政重点运行监控。持续完善全覆盖体系，对

各区政府性债务风险管控、产业基金、科创基金开展

财政重点运行监控。 

二是多途径多角度发力，不断提高工作质量。首

次开展部门自评价报告质量抽查和通报，推动预算部

门提高自评价工作质量。首次将所有财政重点评价报

告报送至人大财经委，配合人大首次将专项资金自评

价全程纳入跟踪，首次将专项资金自评价报告呈人大

常委会审议，自觉主动接受人大监督。 

三是强化结果应用，发挥绩效管理重要作用。修

订《南京市市级预算绩效管理结果应用办法》，细化优

化结果应用相关制度。通过绩效管理各环节的财政审

核，压减预算资金共计 73.9 亿元；通过财政重点评价

和重点运行监控，发现涉及政策项目管理、部门内部

管理、行业管理等方面问题共计 153 个，督促预算部

门及时整改，推动预算部门提高履职效能和政策项目

实施效果；通过绩效信息公开专项检查，发现与公开

地址、标题、格式、涉及预算金额等有关的问题共计

89 个，督促预算部门及时整改，提升绩效信息公开的

规范性、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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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江北新区 2021 年决算草案说明 
一、地方政府债务情况说明 

（一）2021 年江北新区政府债务限额和余额情况 

2021 年江北新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343.8 亿元，

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108.9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234.9

亿元。当年新增债务限额 23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

额 5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18 亿元；截至 2021 年底，

江北新区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322.8 亿元，其中：一般

债务余额 100.6 亿元，专项债务余额 222.2 亿元。 

（二）2021 年江北新区政府债务还本付息支出情

况 

2021 年，江北新区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11.5

亿元，付息和发行费支出 3.6 亿元；专项债务还本支

出 3.4 亿元，付息和发行费支出 7.1 亿元。 

（三）2021 年江北新区债券发行情况 

2021 年，江北新区地方政府债券发行 34.3 亿元

（一般债券 7.3 亿元，专项债券 27 亿元），其中：新

增一般债券 5 亿元，专项债券 18 亿元；再融资债券

11.3 亿元（一般债券 2.3 亿元、专项债券 9 亿元）。 

二、转移支付说明 

2021 年，市对江北新区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补

助 47.1 亿元，较上年增加 11.6 亿元，增长 32.7%，

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 39.2 亿元，专项转移支付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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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江北新区无对下转移支付。 

三、“三公”经费、机关运行经费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情况 

“三公”经费是指市级部门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

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公

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

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指单位公务用

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

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

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2021

年，江北新区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决算总额为

0.13 亿元，比上年决算下降 3%。其中，因公出国（境）

费 0 亿元，比上年决算下降 10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

行维护费 0.11 亿元，比上年决算上升 3.4%；公务接

待费 0.02 亿元，比上年决算下降 15%。“三公”经费

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受疫情影响，因公出国（境）、公务

接待活动均大幅减少。 

（二）机关运行经费情况 

机关运行经费是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

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

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

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

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2021 年江北新区机关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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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经费 5.2 亿元，较上年下降 1.4 亿元，降幅 21.1%。 

四、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2021 年江北新区认真按照省、市要求全面实施预

算绩效管理工作，以构建“三全”管理体系为目标，

秉承务实、创新的理念，系统推进，多措并举，积极

探索符合江北新区实际的管理模式，推进预算绩效管

理体系建设。 

一是全面做好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新区科学组织

实施预算收支活动，逐步将收支预算全面纳入绩效管

理，同步探索对下级政府财政运行综合绩效管理，目

前已重点对 6个街道，43个社区开展综合绩效评价（监

控），有效提升街道财政管理水平，推动预算绩效管理

直达基层终端。 

二是扎实做好部门预算绩效管理。新区积极开展

部门整体绩效预算改革，2021 年组织全部 32 个主管

部门开展绩效管理评价，逐年推进完成部门单位整体

预算管理全覆盖。 

三是聚焦重点项目，推行项目绩效管理。先后对

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项目、跨境电子商务产业生态构

建政策等 8 个项目（政策）组织预算绩效前评估，涉

及金额 2.8 亿元；对 685 个项目，开展目标管理，基

本实现全覆盖的管理要求，涉及资金 210.89 亿元。同

时对一般公共预算中“公交企业运营补贴”、“文体旅

产业项目”等 29 个项目及市场监督管理局、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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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健康和民政局部门整体预算绩效，开展重点监控，

不断拓展重点监控范围。 

四是积极推动绩效管理成果应用。强化整改反馈

及报告，将绩效管理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至部门，

督促其按要求整改并将结果报送财政部门；根据需要

将重要的财政重点绩效评价报告向新区党工委、管委

会报告。接受人大监督，将重要绩效目标和新区预算

绩效管理情况与预决算草案同步报送人大，接受人大

审议。落实信息公开，督促指导单位将预算绩效目标、

自评价结果和预决算信息同步开展“双公开”，接受社

会公众监督。 


